
新竹市立動物園門票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新竹市立動物

園(以下簡稱本園)全

票新臺幣五十元。 

持有電子錢包功能之

新竹市(以下簡稱本

市)市民卡及多功能電

子票證學生卡者，由閘

門入園給予九折優惠。 

團體票二十人以上團

體或一次購買一百張

以上全票，採八折優

惠。 

非設籍本市六歲以上

至十二歲以下兒童，出

示相關證明文件者給

予優待票新臺幣二十

五元。 

下列人員得免費入場： 

一、未滿六歲及設籍本

市十二歲以下之

兒童。 

二、身心障礙者及其必

要陪伴者一人進

入園區。 

三、六十五歲以上。 

四、持有志工榮譽卡。 

五、本園志工。 

六、持有本園動物認養

卡。 

七、各級學校至本園實

施校外服務經本

園核准。 

八、兒童節當日十二歲

以下。 

第二條  新竹市立動物

園(以下簡稱本園)門

票新臺幣五十元。 

持有電子錢包功能之

新竹市(以下簡稱本

市)市民卡及多功能電

子票證學生卡者，由閘

門入園給予九折優惠。 

非設籍本市六歲以上

至十二歲以下兒童，出

示相關證明文件者給

予優待票新臺幣二十

五元。 

下列人員得免費入場： 

一、未滿六歲及設籍本

市十二歲以下之

兒童。 

二、身心障礙者及其必

要陪伴者一人進

入園區。 

三、六十五歲以上。 

四、持有志工榮譽卡。 

五、本園志工。 

六、持有本園動物認養

卡。 

七、各級學校至本園實

施校外服務經本

園核准。 

八、兒童節當日十二歲

以下者。 

九、原住民五十五歲以

上。 

十、其他經新竹市政府

核准。 

一、修正第一項門票為

全票，避免票種混

淆。 

二、新增第三項，團體

票二十人以上團體

或一次購買一百張

以上全票，採八折

優惠，係因應動物

園重新開園後為吸

引多數團體遊客、

飯店及旅遊業者之

客戶前往本園意願

暨基於行銷新竹市

觀光及活絡動物園

周邊景點爰推行團

體票。 

三、原第三、四、五項

之項次依序調整。 



九、原住民五十五歲以

上。 

十、其他經新竹市政府

核准。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得免費入場者應出示

有效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得免費入場者應

出示有效證明文

件。 

第三條  本標準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施行。 

新增第二項，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